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关于举行2017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的公告

根据教育部考试中心统一部署，现将我省2017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工作安排公告如下： 
一、笔试成绩查询 

2017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成绩由教育部考试中心于12月12日公布。考生可凭本人姓名、身份证号码登录网站www.ntce.cn查询。如对笔试成绩有异议的，可在成绩公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笔试所在地设区市教育考试机构提出复核申请。 

二、报考条件： 

符合我省中小学教师资格报考条件（参照2017年下半年笔试公告要求）。 

三、面试内容及科目 

1.面试内容：面试采取结构化面试、情境模拟等方式，通过备课（或活动设计）、试讲（或演示）、答辩（或陈述）等环节进行。遵循《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标准（试行）》和《考试大纲（试行）》（面试部分），主要考核申请人职业道德、心理素质、仪表仪态、言语表达、思维品质等教学基本素养和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等教学基本技能。 

2.面试科目：幼儿园面试不分科目；小学面试分10个科目，语文、数学、英语、社会、科学、音乐、体育、美术、信息技术、心理健康教育；中学（含中职文化课）教师资格面试科目与笔试报考科目三（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相一致外，新增心理健康教育、俄语、日语科目。中职专业课和实习指导的“专业知识与教学能力”考试，主要结合面试进行考查。请报考中职专业课及实习指导的考生在面试时请携带与报考专业相应的教材到考点报到。 

四、面试时间 

本次面试时间为2018年1月6-7日。考生具体面试时间、考点信息详见本人准考证。 

五、面试报名及现场确认 

（一）我省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采用网上报名、现场确认、网上付费的办法。考生在12月12日- 12月14日内登录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www.ntce.cn）报名，成功提交报名信息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所属考区的现场确认点进行资格审查，审核通过的考生须在12月17日17:00前完成网上付费。我省面试收费按省物价局、省财政厅（闽价费〔2016〕29号）文件确定的收费标准305元/人次执行。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报名、现场审核及支付考试费的考生将按未报名处理。逾期不再受理补报。 

（二）福州（含平潭综合实验区）、厦门、莆田、三明、泉州、漳州、南平、龙岩、宁德考区只接收户籍、人事关系以及设区市所在地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在本考区内考生的幼儿园学段、小学学段（不含新增科目信息技术、心理健康教育）、中学学段（不含新增科目心理健康教育、俄语、日语）的面试报名及现场审核工作。 

（三）小学新增科目：信息技术、心理健康教育，中学新增科目：心理健康教育、俄语、日语，中职专业课及实习指导面试等由福建教育学院考区负责报名及现场审核。 

（四）中职文化课参照高中学科面试考生到相应的考区报考。中职文化课中的心理教育学科由福建教育学院考区负责报名及现场审核工作。 

（五）现场确认时间为12月12日- 15日（工作时间：上午8:30-11:30，下午2:30-17:00）。现场确认点地址详见下表。 

	考区
	单位
	地址
	电话
	备注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仓山校区） 
	仓山区上三路32号   11号楼一层网络与继续教育学院（文科楼左侧后面） 
	0519-83533981 
	只接收在本考区（含平潭综合实验区）范围内户籍、人事关系、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报名及审核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旗山校区） 
	福州市上街大学城学府南路1号 实训楼一层 
	0591-23510083 
	

	
	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福州市仓山区长安路89号行政办公楼116室 
	0591-28956310 
	

	
	福建教育学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习服务中心 
	福州市鼓楼区梦山路73号盛得楼一层 
	0591-87555196 
	

	
	仓山区自考办 
	仓山区上藤路万春巷19号（教师进修学校内） 
	0591-83476494 
	

	
	鼓楼区自考办 
	福州市白水塘直巷（屏西小学东侧围墙100米处） 
	0591-87866162 
	

	
	福州市自考办考生办事窗口 
	群众路164号（教育新濠酒店一楼） 
	0591-83332876 
	

	厦门 
	集美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集美银江路183号校总部吕振万楼 
	0592-6180057 
	只接收在本考区范围内户籍、人事关系、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报名及审核 

	
	厦门市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厦门市思明区思明南路394号 
	0592-2189007 
	

	莆田 
	莆田学院教务教材科 
	学术交流中心607 
	0594-2606019 
	只面向本校（全日制）在校生 

	
	城厢区教育局自考办 
	城厢区荔城中大道750号城厢区教育局三楼306室（北磨逸夫小学旁） 
	0594-2694621 
	只接收在本考区范围内户籍、人事关系、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报名及审核 

	三明 
	三明学院（三元校区） 
	三明市三元区沙洲路27号（南方大酒店旁） 
	0598-8313989，0598-8033403 
	只接收在本考区范围内户籍、人事关系、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报名及审核 

	泉州 
	泉州师范学院 
	东海校区特教大楼B402 
	0595-22919911 
	只面向本校东海校区在校学生，请带好学生证 

	
	
	诗山校区办公楼三楼302教务科 
	0595-86488835 
	只面向本校（全日制）诗山校区在校学生，请带好学生证 

	
	泉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行政楼B403 
	0595-28852265 
	只面向本校（全日制）在校学生，请带好学生证 

	
	鲤城区招考中心 
	鲤城区中山北路46号 
	0595-22766468 
	只接收户籍或人事关系在对应县（市、区）考生。所有除泉州师院、泉州幼高专之外的全日制在校生，到学校所属县（市、区）招生办确认。 

	
	丰泽区自考办 
	津淮街（东段）17号丰泽教师进修学校二楼 
	0595-22163283 
	

	
	洛江区招考办 
	洛江区万安街道万贤街36号洛江区教育局二楼 
	0595-22630001 
	

	
	泉港区教育局招生办 
	泉港区中心工业区 
	0595-87991036 
	

	
	泉州台商投资区教育文体旅游局招生考试中心 
	泉州台商投资区行政办公大楼2楼 
	0595-27395510 
	

	
	惠安县教育局招生办 
	惠安县螺城镇瑞安街118号 
	0595-87382707 
	

	
	安溪县招考中心 
	安溪县金融行政服务中心6号B幢808室 
	0595-23280193 
	

	
	永春县教育局招生办 
	永春县城东街122号 
	0595-23882790 
	

	
	德化县招生考试中心 
	德化浔中镇学府路101（德化陶瓷博物馆后面或职业技术学院内） 
	0595-23522851 
	

	
	石狮市招生考试中心 
	石狮市嘉禄路568号 
	0595-88886006 
	

	
	晋江市教育局招考中心 
	晋江市梅岭街道南山路112号 
	0595-85660282 
	

	
	南安市招生考试中心 
	南安市溪美兴安巷45号 
	0595-86392257 
	

	漳州 
	漳州市自考办 
	闽南师范大学创业楼111室 
	0596-2046223 
	只接收在本考区范围内户籍、人事关系、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报名及审核 

	南平 
	南平市自考办 
	南平市延平区文体路183号（市教育局二楼） 
	0599-8827529 
	只接收在本考区范围内户籍、人事关系、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报名及审核 

	龙岩 
	龙岩市教育局招考办 
	龙岩市新罗区和平路25号（市教育局办公楼五层） 
	0597-2319003 
	只接收在本考区范围内户籍、人事关系、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报名及审核 

	宁德 
	宁德市自考办 
	宁德蕉城南路55号（宁德市教育局四楼） 
	0593-2915691 
	只接收在本考区范围内户籍、人事关系、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生报名及审核 

	
	宁德师范学院 
	宁德市东侨经济开发区学院路1号，宁德师院东侨校区行政办公楼四层410室 
	0593-2955125 
  
	只面向本校（全日制）在校生及宁德户籍的本校毕业生 

	福建教育学院 
	福建教育学院 
	福州市梦山路73号福建教育学院小礼堂 
	0591-83724398 
	只面向报考小学新增科目：信息技术、心理健康教育，中学新增科目：心理健康教育、俄语、日语，中职专业课及实习指导考生报名及审核 


（六）凡报考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各学科及中职文化课教师资格的考生须在网报时选择参加面试的考区，并在规定时间内到该设区市（考区）指定的现场确认点办理现场确认、资格审查等手续。 

（七）凡报考小学新增科目：信息技术、心理健康教育，中学新增科目：心理健康教育、俄语、日语，中职专业课和中职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考生需在网报时选择“福建教育学院”考区，现场确认点安排在福建教育学院。 

（八）现场确认需考生本人携带有关材料前往相应考区指定的地点进行，需携带的材料有： 

1.户籍在福建省内的考生。 

（1）考生身份证及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2）考生相关学历、毕业证明等原件及复印件。报考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同时要提供技术资格证明等原件、复印件。 

2.人事关系在福建省内的外地户籍考生。 

（1）考生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提供当地具有资质的人事代理机构出具的人事关系证明原件，或当地工作单位聘用合同及社会保险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3）考生相关学历、毕业证明等原件及复印件。报考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同时要提供技术资格证明等原件、复印件。 

3.在普通高校（全日制）就读的大学三年级以上(含三年级)的学生及全日制研究生。 

（1）考生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由学校学籍管理部门或教学管理部门出具的在籍学习证明原件。 

（3）报考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同时要提供技术资格证明等原件、复印件。 

六、报名注意事项 

（一）考生须本人登录教育部教师资格考试网报名系统进行报名，并对本人所填报的个人信息和报考信息的准确性负责。禁止委托培训机构或学校团体代替报名，如因违反而造成信息有误，责任由考生本人承担。 

（二）考生所报类别笔试各科目均合格，且成绩在有效期内，方具备面试报名资格。网上报名系统有判别考生是否具备报名资格的功能，不具备报考资格的考生将无法进行网上报名操作。 

（三）未参加2017年下半年笔试的考生，在面试报名前需要重新进行注册和填报个人信息，重新注册操作不影响考生的面试报名资格。上传照片标准参照2017年下半年笔试公告要求。 

（四）已参加2017的下半年笔试的考生不用重新注册。考生忘记密码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重置密码： 

1.自助重置密码 

考生可通过回答注册时预设的“密码保护问题”自助重置密码。 

2.短信获取密码 

考生可通过报名注册时所填写的手机号码短信获取密码。注：手机短信为考生重新获取密码的重要途径，在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期间，请考生慎重更换手机号码。 

3.拔打考试中心客服电话 

考生可在工作时间内通过拨打教育部考试中心客服电话进行密码重置。（客服电话010-82345677） 

（五）准考证由考生自行登录报名系统下载、打印，打印准考证开放日期：2018年1月1日-7日。 

七、面试成绩查询及合格证明发放 

本次面试成绩将于2018年3月6日公布，考生可通过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www.ntce.cn）进行查询。已通过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和面试）的考生，可自行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下载、打印PDF版本考试合格证明，并在每年春季或秋季向户籍所在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应届毕业生向就读学校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申请认定相应的教师资格，具体报名时间、流程、需提交的材料等事宜，请问询拟申请认定的教育局。 

八、其他事项 

有关考试的详细信息，请登陆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www.ntce.cn）了解《考试标准》和《考试大纲》等相关情况。 

福建省教育考试院 

2017年11月28日

